
2024年12月31日凌晨，位于盘山县某小

区楼道内的自来水管线立杠破裂，导致原告侯

某及其他几户居民仓房进水。其中原告侯某

购买的一个车库及打通的12个仓房内部分物

品被水浸泡受损。事发后，原告侯某等受害人

向被告水务公司通告情况，被告水务公司派人

进行了查看，其间原告侯某录制了视频、拍摄

了现场照片。因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原

告侯某诉至法院。

我在受理案件后，通过现场查验及庭审调

查，发现破裂管道处于居民楼楼道内部，且破

损部分没有入户，尚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应由

全体业主或委托的物业公司负责管理。而水

务公司作为供水企业，职责限于供水至小区总

表，故本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考虑到一

般居民对于专业法律问题存在不了解的现实

情况，本院在判决中详细阐释了水务公司不承

担法律责任的原因，并指明了破损管道的管理

主体，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我向当事双方阐释，建筑物的通道、楼梯

等公共通行部分为共有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

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

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

同管理的权利。”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

行义务。”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可

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以委托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案涉自

来水管道位于该小区楼道内，属业主共有部

分，管理责任应由全体业主或委托的物业公司

承担。被告作为供水企业，职责限于供水至小

区总表，对小区内部管道无管理义务。

近年来，居民楼内水淹案件时有发生，该

类案件集中体现了义务主体不明确、诉讼成本

高、鉴定难度大、受损群众多等特点。本案在

义务主体方面明确了供水企业对小区内部管

线损坏造成的损害不承担法律责任，为日后此

类案件的受损群众诉讼减少成本、节约时间与

精力。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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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和外卖平台的迅

速发展，外卖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日，丹东

市振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

官成功化解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使外卖骑手获得餐饮公

司7万余元的赔偿。

在外卖骑手这一行业中，有的外

卖骑手与第三方配送合作商签订劳动

合同，站点组织他们进行排班、晨会、

考勤，他们属于专送骑手；有的外卖骑

手通过第三方平台注册，自带工具，承

接店家派送任务进行送货。那么后者

在送货途中受伤能否获得餐饮公司的

赔偿？日前，我通过调解，化解了这样

一起纠纷，并使外卖骑手获得了一定

的赔偿。

2023年2月，王某开始为丹东某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珍珠分店做外卖骑

手从事送餐工作，工资按送单量计算，

由值班经理通过微信转发。同年7月，

王某在一次送餐过程中因路面湿滑不

慎摔倒，导致左肱骨近端粉碎性骨

折。伤后，店长虽通过微信向王某转

了一笔钱用于治疗，但双方就后续赔

偿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近

日，王某将该餐饮公司诉至振安区法

院。我负责审理此案。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原告王

某认为自己接受餐饮公司管理，由值

班经理安排工作、发放工资，双方存在

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自己因工作受伤，

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餐饮公司

则认为王某自备交通工具，通过第三

方平台接单、自行派送、按单结算，双

方属于承揽关系而非劳务关系。王某

摔伤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与公司无关，

拒绝赔偿。

通过庭审，我意识到，这起纠纷表

面是赔偿金额之争，实质是新型用工

关系下的权益保障难题。如果简单判

决，无论哪方胜诉，都可能激化矛盾，

不利于纠纷实质性化解，我想此案最

好是通过调解结案。根据双方的心

态，我决定采取“背靠背”调解法，再次

联系双方展开调解工作。我先是对餐

饮公司耐心释法说理，引导其从社会

责任角度换位思考，主动承担应尽义

务；然后我结合实际情况对王某进行

疏导，指出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劝导其

理性看待赔偿诉求，适当降低索赔金

额，争取早日解决纠纷，减轻诉累。

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双方的主张

逐渐接近。最终，在我的主持下，双方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餐饮公司赔偿

王某各项经济损失8.1万元，扣除店长

已支付的1万元，余款7.1万元于3日

内付清。

一纸调解书，守护的是新业态劳

动者权益，彰显的是司法为民的温

度。振安区法院坚持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主动延伸司法职能，积极探

索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优化区

域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沈思彤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理

办案人：李中翔

职务：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庭法官

解开外卖骑手摔伤索赔难题

楼道水管破裂，殃及车库仓房，业主联

名状告水务公司，想讨个赔偿。法院审理后

驳回原告诉求，贴心释法说清了谁该负责，

也给以后处理类似的事儿指了路。

办案人：赵军

职务：盘山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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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数据模型主动排查线

索，发现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害人张

某因案致贫。检察官主动上门调

查，启动救助程序，及时为张某发放

救助金，以实际行动传递司法温度，

践行“应救尽救”承诺。

窗外寒风凛冽，但我的内心却被

一股暖流充盈着。对于我们检察官

而言，“案结事了”往往就是工作的终

点，但对于那些因案致贫的当事人来

说，生活的重启或许才刚刚开始。

2025年11月的一个午后，我坐

在办公电脑前，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

平台排查线索。当红色的预警提示

跳出时，一起故意伤害案的数据映入

眼帘。被害人张某的情况简报里写

着几个刺眼的字眼：“重伤二级”“无

赔偿”“生活困难”。看到这里，我的

心猛地揪了一下。作为承办检察官，

我深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这事儿不能拖，咱们得马上去

看看。”我和书记员小王拿起案卷，驱

车赶往张某的住处——老边区路南

镇钢铁村。那是村路边的一座破旧

的自建彩板房，墙面因常年的日晒雨

淋已经斑驳起皮。

敲开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

位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他叫张某，

今年56岁。张某说，自己没有住房，

在村民的帮助下才建了这座简易的

住所。屋内环境非常简陋，连一件像

样的家具都没有。由于房子材质简

陋、缺乏保温措施，寒风透过板缝灌

入屋内，穿着棉衣的张某被冻得缩手

缩脚。通过交谈，我得知，张某早年

离异，与子女没有来往，多年来一直

独自生活，更没有养老保险。原本靠

打零工勉强糊口，如今重伤在身，彻

底断了经济来源。“国家有政策，你符

合司法救助条件，我们检察机关来帮

你申请。”张某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不敢置信的光：“检察院还

能帮我？真的吗？”

“真的。”我郑重地点点头，“这是

我们的职责。”

回到单位后，我立刻整理材料，

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过审批，近

日，这笔2万元的司法救助金终于下

来了。再次见到张某，是在救助金发

放现场。当我将装着两万元现金的

信封递到他手中时，这位饱经风霜的

汉子的手一直在颤抖。

看着张某激动的背影，我深刻体会

到，司法救助不仅仅是一笔资金，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司法关爱。它一头连着

民生疾苦，一头系着司法温度。

2025 年以来，我们老边区检察

院依托大数据模型，主动排查线索，

从“坐等申请”变为“上门救助”。全

年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8件，救助困

难群众8人，发放救助金共计13.5万

元。这13.5万元，对于国家财政来

说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于像张某

这样的困难群众来说，却是黑夜里的

一束光，是严冬里的一盆炭。

王硕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整理

办案人：宫宁宁

职务：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一

级检察官

“红色预警”后的雪中送炭

虽不支持诉求
也要释法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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